附件2 
“湖南省优秀青少年校外活动基地”考核测评指标体系

	类别
	条  目
	考  评  内  容
	评分
标准
	考评
得分
	备注

	三

星

级

创

建

标

准


	第十条

（5分）
	公益性与素质教育相结合，创新精神与实际能力为重点
	5分
	
	

	
	第十一条

（10分）
	有相关文件
	10分
	
	

	
	第十二条

（25分）
	1.活动面积

2.设施设备

3.法人资格

4.管理人员

5.安全措施
	10分

5分

2分

3分

5分
	
	

	
	第十三条

（5分）
	1.有计划、有目标

2.有措施、有活动
	2分

3分
	
	

	
	第十四条

（5分）
	1.全年举办1次学生遇险自救培训
2.教辅人员参加业务培训全年不少于2次
	3分

2分
	
	

	
	第十五条

（55分）
	1.5个常年活动

2.各活动每次参与人次不少于1000人
	15分

40分
	
	

	
	第十六条

（2分）
	活动内容健康
	2分
	
	

	
	第十七条

（3分）
	活动形式多样
	3分
	
	

	
	第十八条

（10分）
	1.有1个合作项目

2.达到30%要求
	2分

8分
	
	

	
	第十九条

（5分）
	常年开放不放假
	5分
	
	

	
	第二十条

（5分）
	有免费项目
	5分
	
	

	
	第二十一条

（5分）
	向农村中小学生开放且比率达到50%
	5分
	
	

	
	第二十二条

（5分）
	1.有教研小组

2.完成3篇教研论文
	2分

3分
	
	

	
	第二十三条

（5分）
	建立健全档案管理
	5分
	
	

	
	第二十四条

（15分）
	积极参与，完成任务
	15分
	
	

	四

星

级

创

建

标

准
	第二十六条

（5分）
	活动100%覆盖所在地学校
	5分
	
	

	
	第二十七条

（10分）
	1.2个以上品牌活动

2.举办2届或以上

3.参与人数占15%
	3分

2分

5分
	
	

	
	第二十八条

（8分）
	1.信息上传5篇
2.论文（调研）完成3篇
	3分

5分
	
	

	
	第二十九条

（5分）
	1项省级以上（含省级）的奖励
	5分
	
	

	
	第三十条

（2分）
	教辅队伍结构多样化
	2分
	
	

	
	第三十一条

（5分）
	开展1次项目交流
	5分
	
	

	
	第三十二条

（7分）
	1.有社会调查长效机制

2.2次各100人次社会调查
	3分

4分
	
	

	
	第三十三条

（8分）
	1.1个常年实践项目

2.1个实践基地或1个合作单位
	4分

4分
	
	

	五

星

级

创

建

标

准
	第三十五条

（15分）
	1.队伍建设好,有常设活动项目
2.有2次特色活动

3.单次5000人以上
	2分

4分

9分
	
	

	
	第三十六条

（15分）
	1.“流动少年宫”制度情况

2.参与2000人以上
	5分

10分
	
	

	
	第三十七条

（5分）
	1次以上国家级奖励或参赛项目
	5分
	
	

	
	第三十八条

（5分）
	有1个优质合作项目
	5分
	
	

	
	第三十九条

（7分）
	1.有自创“地方特色”课程或教材

2.200人次
	3分

4分
	
	

	
	第四十条

（13分）
	1.有辅导体系

2.2次以上大型心理辅导活动
	7分

6分
	
	

	其他

加分
	
	
	
	
	

	累计得分
	
	


